
 



  

六、討論情形： 

針對先前教育訓練或督導主要缺失逐項確認改善方式。 

七、結論： 

(一)有關工地現場職安衛相關缺失，請承商依討論結果進行改善，本 

局後續將每週追蹤辦理情形。 

(二)有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選拔參選資料，請於 108年 

5月 14日中午前提供定稿，俾利彙整檢核。 

(三)108年 5月 16日下午 3時 30分請監造技師至「本局 108年列管 

計畫推動小組第 3次會議第二河川局行前檢討會」進行本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辦理進度說明。 

(四)入流工至出流工人員行走通道擺設，請於 108年 5月 15日前完 

成，人員出入口至入流工人員行走通道擺設，則於 108年 5月

20日前完成，出流工至 200m基腳完成段人員行走通道，最遲於 

108年 5月 30日架設完畢。 

(五)有關設置刷卡機後出入口門禁管制計畫，請於 108年 5月 17日 

前提交。 

(六)公道五路上距離工區適當位置(距離工區 1km及 300m共 4處)設 

置相關警示設施如減速標誌，請於 108年 5月 17日前完成。 



  

(七)各工項自動檢查表，請參考水利署提供範本於 108年 5月 17日 

前完成。 

(八)溫、溼度計設置請於 108年 5月 17日前完成。(每日上、下午要 

有檢查紀錄，可搭配旗號等方式宣布當天配合溫溼度可否施工

情形) 

(九)出入流工施作階段相關職業安全設備使用紀錄請留存。 

 

 


